
 

110學年度彰化縣北斗國民中學教師公開授課方案 

表1、教學觀察/公開授課－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

回饋人員 

(認證教師) 
廖佩英 

任教

年級 
2 

任教領域/

科目 
社會/歷史 

授課教師 劉玉雲 
任教

年級 
2 

任教領域/

科目 
社會/公民 

備課社群(選填)  教學單元 
第4課 法律對兒童及少年的保

障與規範 

觀察前會談 

(備課)日期及時間 

111年4月20日 

08：30至09：15   
地點 教師會辦公室 

預定入班教學觀察/公

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

111年4月20日 

10：20至11：05    
地點 804教室 

一、學習目標(含核心素養、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)： 

1.體會兒少具備法律常識的重要性。 

2.理解我國制定兒少相關法律的理念。 

3.探究保障兒少相關法律之目的與措施。 

二、學生經驗(含學生先備知識、起點行為、學生特性…等)： 

    學生已學習行政法、刑法 

三、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： 

   1.請學生尋找課本162、163頁有哪些違法或犯罪行為，說明少年常見的犯罪行為。 

   2.教學影片播放：「欺負我年紀小嗎？」介紹國際上及國內保障兒童權益的相關法律。 

   3.填寫課程重點整理學習單。 

四、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： 

   1.結合學生生活中的行為分析可能觸犯的法律。 

   2.應用已學過的行政法、刑法知識分析可能面對的處罰。 

   3.透過影片加深對兒少相關法律的認識。 



 

五、教學評量方式（請呼應學習目標，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）： 

1.以學習單題目讓學生從課本尋找答案，了解到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行為可能習   

以為常，但其實已觸法。 

2.習作練習了解學生學習成效。 

 

六、觀察工具(可複選)： 

■表2-1、觀察紀錄表    □表2-2、軼事紀錄表 

□表2-3、語言流動量化分析表  □表2-4、在工作中量化分析表 

□表2-5、教師移動量化分析表   

□表2-6、佛蘭德斯(Flanders)互動分析法量化分析表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 

七、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：（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） 

日期及時間：111年4月20日13：20至14：05    

地點：教師會辦公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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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-1、觀察紀錄表 

回饋人員 

(認證教師) 
廖佩英 

任教

年級 
2 

任教領域/

科目 
社會/歷史 

授課教師 劉玉雲 
任教

年級 
2 

任教領域/

科目 
社會/公民 

教學單元 
第4課 法律對兒童及

少年的保障與規範 
教學節次 

共 2 節 

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

教學觀察/公開授課

日期及時間 

111年4月20日 

10：20至11：05  
地點 804教室 

層

面 
指標與檢核重點 

事實摘要敘述 

(可包含教師教學行為、

學生學習表現、師生互動

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) 

評量（請勾

選） 

優

良 

滿

意 

待

成

長 

A 

課 

程 

設 

計 

與 

教 

學 

A-2掌握教材內容，實施教學活動，促進學生學習。    

A-2-1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驗，

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。 

A-2-1結合學生上一章的知識及生活經驗，

引發學習動機。 

A-2-2 自製講義及學習單，清晰呈現教材

內容，協助學生習得重要概念。 

A-2-3 每一段課程提供問題讓學生思考回

答，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。 

A-2-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，協助學生習得重要

概念、原則或技能。 

A-2-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，以理解或熟練

學習內容。 

A-2-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，適時歸納或總結

學習重點。 

A-3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，幫助學生學習。    

A-3-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，引導學生思考、

討論或實作。 

A-3-1 舉生活中案例，透過講述，引導學

生思考。 

A-3-3 適時教室走動，了解學生作答情

形，幫助學生學習。 

A-3-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。 

A-3-3 運用口語、非口語、教室走動等溝通技

巧，幫助學生學習。 

A-4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，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。    

A-4-1運用多元評量方式，評估學生學習成

效。 

A-4-1以口頭發問及學習單作答，評估學生

學習成效。 

A-4-2 根據學生作答結果，提供適當的獎

勵。 

A-4-3根據學生回答的內容，適時提供學生

正確的法律常識。 

 

A-4-2 分析評量結果，適時提供學生適切的學

習回饋。 

A-4-3根據評量結果，調整教學。 

A-4-4 運用評量結果，規劃實施充實或補強性

課程。(選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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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、教學觀察/公開授課－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

回饋人員 

(認證教師) 
廖佩英 

任教

年級 
2 

任教領域/

科目 
社會/歷史 

授課教師 劉玉雲 
任教

年級 
2 

任教領域/

科目 
社會/公民 

教學單元 
第4課 法律對兒童及少

年的保障與規範 
教學節次 

共 2 節 

本次教學為第 1 節 

回饋會談日期及時間 
111年4月20日 

13：20至14：05  
地點 教師會辦公室 

請依據教學觀察工具之紀錄分析內容，與授課教師討論後填寫： 

一、 教與學之優點及特色（含教師教學行為、學生學習表現、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

互動之情形）： 

1.請學生回顧舊經驗，連結新課程。 

2.透過生活中容易接觸的案例，讓學生學會法律常識。 

3.結合影片，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。 

二、 教與學待調整或精進之處（含教師教學行為、學生學習表現、師生互動與學生

同儕互動之情形）： 

1.著重在傳統講述法，可以結合多媒體的使用。 

2.可透過分組學習，讓學生有更多討論空間。 

 



 

三、 授課教師預定專業成長計畫（於回饋人員綜合觀察前會談紀錄及教學觀察工具

之紀錄分析內容，並與授課教師討論共同擬定後，由回饋人員填寫）： 

專業成長

指標 
專業成長方向 內容概要說明 

協助或合

作人員 

預計完

成日期 

 
□1.優點及特色 

□2.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
   

 
□1.優點及特色 

□2.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
   

 
□1.優點及特色 

□2.待調整或精進之處 
   

備註： 

1. 專業成長指標可參酌搭配教師專業發展規準 C層面「專業精進與責任」，擬定個人專業成長計畫。 

2. 專業成長方向包括： 

(1) 授課教師之「優點或特色」，可透過「分享或發表專業實踐或研究的成果」等方式進行專業成長。 

(2) 授課教師之「待調整或精進之處」，可透過「參與教育研習、進修與研究，並將所學融入專業實

踐」等方式進行專業成長。 

3. 內容概要說明請簡述，例如： 

(1) 優點或特色：於校內外發表分享或示範教學、組織或領導社群研發、辦理推廣活動等。 

(2) 待調整或精進之處：研讀書籍或數位文獻、諮詢專家教師或學者、參加研習或學習社群、重新試驗

教學、進行教學行動研究等。 

4. 可依實際需要增列表格。 

四、 回饋人員的學習與收穫： 

結合生活中的案例，搭配影片的介紹可以讓枯燥乏味的法律變得比較淺顯易懂。 

 

 


